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九
年
四
月
）
：

本
部
指
令
：
實
字
第
六
○
一
號
（
五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令
首
都
衝
戍
司
令
谷
正
倫
：

呈
一
件
爲
據
憲
兵
一
團
呈
稱
各
連
新
兵
補
齊
因
瞄
準
測
驗
器
具
尙
未
領
置
招
商
估
計
共
需
洋
三
百
十
二
元
二
角
請
發
代
金
俾
資
購
置
由

軍
政
部
指
令
：
務
字
一
三
二
七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九
年
五
月
十
九
日
）
：

令
航
空
署
署
長
張
惠
長
：

呈
一
件
爲
呈
請
修
改
航
空
隊
編
制
俾
利
實
用
附
具
編
制
表
及
系
統
表
各
一
份
乞
鑒
核
示
遵
由

軍
政
部
指
令
：
務
字
一
四
○
八
號


